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2024年部门项目情况
1.“软件升级维护”项目。

（1）项目概述。主要用于保障财政网络系统的日常运维服务等相关支出，主要包括：政府采购云平台、直达资金系统、资产管理系统、非税征管系统、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系统、政务公开系统、预算管理一体化等。
（2）立项依据。根据《预算法》和深化国库集中改革的要求、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等有关规定。

（3）实施主体。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12月
（5）项目内容。主要用于财政各网络系统的运维服务费用
（6）年度预算安排。90万元
（7）绩效目标。

2.“工作经费”项目。

（1）项目概述。保障人员福利工会经费及日常开支等费用。

（2）立项依据。用于本单位日常工作中各项经费支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3）实施主体。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12月

（5）项目内容。保障人员福利工会经费及日常开支等费用。

（6）年度预算安排。114.83万

（7）绩效目标。
3.“国库运行业务”项目。
（1）项目概述。用于国库运转经费，预算金额50万元。
（2）立项依据。需保障国库集中支付正常运转。
（3）实施主体。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12月。
（5）项目内容。保障国库集中支付正常运转。
（6）年度预算安排。年度预算安排共计50万元。
（7）绩效目标。
4.“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

（1）项目概述。政府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对种植业、养殖业因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的直接物化成本保险。
（2）立项依据。依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林业局  安徽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银保监会安徽监管局关于印发《安徽省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皖财金【2020】1177号。

（3）实施主体。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12月

（5）项目内容。主要用于农作物保险费用。

（6）年度预算安排。80万

（7）绩效目标。

5.“企业挂牌奖励金”项目。

（1）项目概述。主要用于支持鼓励辖区内企业运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对上市（挂牌）的企业的奖补。

（2）立项依据。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稳金融工作部署，抢抓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历史机遇进一步鼓励和推动我区优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加快发展，及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促进企业上市(挂牌)及直接融资若干政策的通知（淮政办〔2021〕30号）等有关规定。
（3）实施主体。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12月

（5）项目内容。对上市（挂牌）的企业的奖补。

（6）年度预算安排。50万

（7）绩效目标。

6.“社区一事一议”项目。

（1）项目概述。主要用于社区公益性事业支出等费用。

（2）立项依据。根据相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市居民社区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的通知》相政办〔2021〕24号。

（3）实施主体。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12月

（5）项目内容。保障社区公益性事业开支费用。

（6）年度预算安排。1万

（7）绩效目标。

7.“税收征收经费”项目。

（1）项目概述。保障税务部门征收工作运行经费。

（2）立项依据。保障税收征收工作有序开展。
（3）实施主体。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12月

（5）项目内容。保障税收征收工作有序开展产生的支出费用。

（6）年度预算安排。1万

（7）绩效目标。
8.“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议宣传经费”项目。

（1）项目概述。主要用于推动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主要包括：印制条幅、手册、单页等宣传品推广信用建设，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等。

（2）立项依据。根据省市区关于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的要求，精心谋划、周密部署，纵深推进信用村建设任务。

（3）实施主体。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12月

（5）项目内容。印制条幅、手册、单页等宣传品推广信用建设，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等。

（6）年度预算安排。10万

（7）绩效目标。

9.“金融支持和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奖励”项目。

（1）项目概述。主要用于落实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职责，坚决打击非法集资活动，做好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主要包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聘请三方机构对小贷公司和典当行检查、对支持相山经济发展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奖励。

（2）立项依据。立足金融局自身职责，加大对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管力度，依法规范行业经营，做好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安全意识。根据相政〔2021〕32号文件，对相山区银行业金融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展进行考核并奖励。
（3）实施主体。淮北市相山区财政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12月

（5）项目内容。印制条幅、手册、单页等宣传品推广信用建设，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等。

（6）年度预算安排。98万

（7）绩效目标。

10.“工作经费”项目。
（1）项目概述。主要保障单位实际工作需要的工作经费。
（2）立项依据。用于本单位日常工作中各项经费支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3）实施主体。相山区国库支付中心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12月
（5）项目内容。本单位日常工作经费支出。
（6）年度预算安排。28万元
（7）绩效目标。用于本单位日常工作中各项经费支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11.乡村振兴下派干部经费

（1）项目概述：2024年乡村振兴下派干部运转经费。

（2）立项依据：根据《预算法》和深化国库集中改革的要求有关规定。

（3）实施主体：淮北市渠沟镇财政所。

（4）起止时间：自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5）项目内容：主要用于2024年乡村振兴下派干部运转经费。

（6）年度预算安排：2024年全年预算安排4.64万元。

（7）绩效目标。

12.一事一议
（1）项目概述：保障2024年一事一议工作正常运转。

（2）立项依据：根据《预算法》和深化国库集中改革的要求有关规定。

（3）实施主体：淮北市渠沟镇财政所。

（4）起止时间：自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5）项目内容：主要用于保障2024年一事一议工作正常运转。

（6）年度预算安排：2024年全年预算安排2万元。

（7）绩效目标。

13.规范化财政所

（1）项目概述：保障2024年规范化财政所的正常运转。

（2）立项依据：根据《预算法》和深化国库集中改革的要求有关规定。

（3）实施主体：淮北市渠沟镇财政所。

（4）起止时间：自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5）项目内容：主要用于保障规范化财政所的正常运转。

（6）年度预算安排：2024年全年预算安排3万元。

（7）绩效目标。

14.工作经费

（1）项目概述：保障2024年财政所正常运转工作经费。

（2）立项依据：根据《预算法》和深化国库集中改革的要求有关规定。

（3）实施主体：淮北市渠沟镇财政所。

（4）起止时间：自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5）项目内容：主要用于2024年财政所正常运转工作经费。

（6）年度预算安排：2024年全年预算安排45万元。

（7）绩效目标。

15.政策性农业保险

（1）项目概述：保障2024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正常运转。

（2）立项依据：根据《预算法》和深化国库集中改革的要求有关规定。

（3）实施主体：淮北市渠沟镇财政所。

（4）起止时间：自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5）项目内容：主要用于保障2024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正常运转。

（6）年度预算安排：2024年全年预算安排2万元。

（7）绩效目标。

16.“乡村振兴下派干部经费”项目。
（1）项目概述。乡村振兴下派干部2024年补助及经费
（2）立项依据。2024年任圩财政所年度项目计划

（3）实施主体。任圩街道办事处财政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2024年12月
（5）项目内容。乡村振兴下派干部2024年补助发放及经费支出
（6）年度预算安排。完成乡村振兴下派干部2024年补助发放及经费支出
（7）绩效目标。
17.“工作经费”项目。

（1）项目概述：保障单位日常运转，包含办公用品费用、政府采购费用、水电费及其他工作经费等。

（2）立项依据：经常性业务
（3）实施主体：淮北市相山区任圩街道办事处财政所

（4）起止时间：2024年1月-2024年12月
（5）项目内容：为保障单位日常运转，包含办公用品费用、政府采购费用、水电费及其他工作经费等，共计10万元。
（6）年度预算安排：2024年预算安排10万元
（7）绩效目标：
